
附件1

不予处罚事项清单

序号 行政处罚事项 实施机关 不予处罚适用条件 法律依据 配套监管措施

1
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未在

其营业场所悬挂《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》
文化市场主管部门 首次被发现，且能当场按规定悬挂。

《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

理条例》第三十一条第(五)项
约谈提醒

2
娱乐场所从业人员在营业期间未统一着

装并佩带工作标志
文化市场主管部门 首次被发现，且能及时改正的。

《娱乐场所管理条例》第四十九

条第(三)项
约谈提醒

3
娱乐场所未按规定悬挂警示标志、未成年

人禁入或者限入标志
文化市场主管部门 首次被发现，且能当场按规定悬挂的。 《娱乐场所管理条例》第五十一条 约谈提醒

4
娱乐场所未在显著位置悬挂娱乐经营许

可证
文化市场主管部门 首次被发现，且能当场按规定悬挂。 《娱乐场所管理办法》第三十三条 约谈提醒

5

设立从事艺术品经营活动的经营单位或

者其他经营单位增设艺术品经营业务，未

按规定备案

文化市场主管部门 首次被发现，且能在15日内补办备案手续
。

《艺术品经营管理办法》第十九条 约谈提醒

6
旅行社及其分社未悬挂旅行社业务经营

许可证、旅行社分社备案登记证明
文化市场主管部门 首次被发现，且能当场按规定悬挂。

《旅行社条例实施细则》第

五十七条
约谈提醒

7 导游人员进行导游活动时未佩戴导游证 文化市场主管部门 首次被发现，且能积极改正的。 《导游人员管理条例》第二十一条 约谈提醒



附件2

从轻处罚事项清单

序号 行政处罚事项 实施机关 减轻处罚适用条件 法律依据 配套监管措施

1 擅自从事营业性演出经营活动的 文体主管部门

符合下列条件之一：

一、在非演出场所经营单位擅自举办演出

的，首次被发现且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

行为危害后果的；

二、个人擅自从事演出票务经营活动，首

次被发现且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

危害后果的。

《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》第四十

三条第(一)项

法律风险防控预先

提示、行政指导、行

政约谈、行政回访

2

对文艺表演团体变更名称、住所、法定代

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未向原发证机关申

请换发营业性演出许可证

文体主管部门
首次被发现，且能在15个工作日内申请换

发许可证的

《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》 第五十
条第一款

法律风险防控预先

提示、行政指导、行

政约谈、行政回访

3

对组织艺术考级活动未按规定将考级简

章、考级时间、考级地点、考生数量、考

场安排、考官名单等情况备案等行为

文体主管部门
首次被发现，且能在15个工作日内补办备

案手续的

《社会艺术水平考级管理办法》

第二十五条第(三)项

法律风险防控预先

提示、行政指导、行

政约谈、行政回访



附件3

减轻处罚事项清单

序号 行政处罚事项 实施机关 从轻处罚适用条件 法律依据 配套监管措施

1
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擅自

停止实施经营管理技术措施
文体主管部门

首次被发现，且能当场整改到位，没有造

成危害后果的

《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

理条例》第三十一条第(四)项

法律风险防控预先

提示、行政指导、行

政约谈、行政回访

2
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未建

立场内巡查制度
文体主管部门

首次被发现，且能当场整改到位，未造成

影响的

《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

理条例》第三十二条第(二)项

法律风险防控预先

提示、行政指导、行

政约谈、行政回访

3

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未按

规定核定、登记上网消费者的有效身份证

件或者记录有关上网信息

文体主管部门

首次被发现，未按规定核定、登记上网消

费者的有效身份证件1-5人的，且能当场

整改到位

《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

理条例》第三十二条第(三)项

法律风险防控预先

提示、行政指导、行

政约谈、行政回访

4

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未按

规定时间保存登记内容、记录备份，或者

在保存期内修改、删除登记内容、记录备份

文体主管部门 首次被发现，且能当场整改到位
《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

理条例》第三十二条第(四)项

法律风险防控预先

提示、行政指导、行

政约谈、行政回访

5
旅行社未按照规定为出境或者入境团队

旅游安排领队或者导游全程陪同
文体主管部门 首次被发现，且能及时整改到位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》第九

十六条第( 一 )项

法律风险防控预先

提示、行政指导、行

政约谈、行政回访

6

旅行社安排未取得导游证的人员提供导

游服务或者安排不具备领队条件的人员

提供领队服务

文体主管部门 首次被发现，且能及时整改到位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》第九

十六条第(二)项

法律风险防控预先

提示、行政指导、行

政约谈、行政回访



7
旅行社未向临时聘用的导游支付导游服

务费用
文体主管部门 首次被发现，且能及时整改到位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》第九

十六条第(三)项

法律风险防控预先

提示、行政指导、行

政约谈、行政回访

8 旅行社要求导游垫付或者向导游收取费用 文体主管部门 首次被发现，且能及时整改到位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》第九

十六条第(四)项

法律风险防控预先

提示、行政指导、行

政约谈、行政回访

9
旅行社与旅游者签订的旅游合同未载明

《旅行社条例》第二十八条规定的事项。
文体主管部门

首次被发现，未严重侵害旅游者的合法权

益，且主动整改和消除危害后果的。

《旅行社条例》第五十五条第

(二)项

法律风险防控预先

提示、行政指导、行

政约谈、行政回访



附件4

免予行政强制事项清单

序号 行政处罚事项 实施机关 从重处罚适用条件 法律依据 配套监管措施

1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接纳未成年人

达州市各县(市、

区)文化市场综合

执法大队

符合下列条件之一：

1.一次接纳8名以上(含8名)未成年人

的 ；

2.累计3次因接纳未成年人被查处的。

《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

理条例》第三十一条：互联网上

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违反

本条例的规定，有下列行为之一

的，由文化行政部门给予警告，

可以并处15000元以下的罚款；

情节严重的，责令停业整顿，直

至吊销《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》 :

(二)接纳未成年人进入营业场

所 的 ；

列入重点监管对象，

加大执法检查频次。

2 歌舞娱乐场所接纳未成年人

达州市各县(市、

区)文化市场综合

执法大队

符合下列条件之一：

1.超时经营接纳未成年人，并向其提供含

有《娱乐场所管理条例》第十三条禁止内

容 的 ；

2.累计2次以上(含2次)因歌舞娱乐场

所接纳未成年人被查处的。

《娱乐场所管理条例》第四十八

条：违反本条例规定，有下列情

形之一的，由县级人民政府文化

主管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非法

财物，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3

倍以下的罚款；没有违法所得或

者违法所得不足1万元的，并处

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；

情节严重的，责令停业整顿1个

月至6个月：

(三)歌舞娱乐场所接纳未成年人的；

列入重点监管对象，

加大执法检查频次。



3

在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

建设工程，其工程设计方案未经文物行政

部门同意、报城乡建设规划部门批准，对

文物保护单位的历史风貌造成破坏

达州市各县(市、

区)文化市场综合

执法大队

符合下列条件之一：

1.所涉文物保护单位级别为省级，并造成

严重后果的；

2.所涉文物保护单位级别为国家级，并造

成严重后果的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》
第六十六条第一款：有下列行为
之一，尚不构成犯罪的，由县级
以上人民政府文物主管部门责

令改正，造成严重后果的，处五
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；
情节严重的，由原发证机关吊销
资质证书：
(二)在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控
制地带内进行建设工程，其工程
设计方案未经文物行政部门同
意、报城乡建设规划部门批准，
对文物保护单位的历史风貌造
成破坏的；

加大执法检查频次

4 擅自迁移、拆除不可移动文物

达州市各县(市、

区)文化市场综合

执法大队

符合下列条件之一：

1.所涉文物保护单位级别为省级，并造成

严重后果的

2.所涉文物保护单位级别为国家级，并造

成严重后果的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》
第六十六条第一款：有下列行为
之一，尚不构成犯罪的，由县级
以上人民政府文物主管部门责

令改正，造成严重后果的，处五
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；
情节严重的，由原发证机关吊销
资质证书：
(三)擅自迁移、拆除不可移动
文 物 的 ；

加大执法检查频次

5 擅自修缮不可移动文物，明显改变文物原状

达州市各县(市、

区)文化市场综合

执法大队

所涉文物保护单位级别为省级、国家级，

并造成严重后果的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》
第六十六条第一款：有下列行为
之一，尚不构成犯罪的，由县级
以上人民政府文物主管部门责
令改正，造成严重后果的，处五
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；
情节严重的，由原发证机关吊销
资质证书：
(四)擅自修缮不可移动文物，
明显改变文物原状的；

加大执法检查频次



6
施工单位未取得文物保护工程资质证书，

擅自从事文物修缮、迁移、重建

达州市各县(市、

区)文化市场综合

执法大队

所涉文物保护单位级别为省级、国家级，

并造成严重后果的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》

第六十六条第一款：有下列行为

之一，尚不构成犯罪的，由县级

以上人民政府文物主管部门责

令改正，造成严重后果的，处五

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；
情节严重的，由原发证机关吊销

资质证书：

(六)施工单位未取得文物保护
工程资质证书，擅自从事文物修
缮、迁移、重建的。

加大执法检查频次

7

文物商店、拍卖企业买卖国家禁止买卖的

文物或者将禁止出境的文物转让、出租、

质押给外国人

达州市各县(市、

区)文化市场综合

执法大队

所涉文物等级为一级，违法经营额5万元

以上的 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》

第七十一条：买卖国家禁止买卖

的文物或者将禁止出境的文物

转让、出租、质押给外国人，尚

不构成犯罪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

政府文物主管部门责令改正，没

收违法所得，违法经营额一万元

以上的，并处违法经营额二倍以

上五倍以下的罚款；违法经营额

不足一万元的，并处五千元以上

二万元以下的罚款。

文物商店、拍卖企业有前款规定

的违法行为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

政府文物主管部门没收违法所

得、非法经营的文物，违法经营

额五万元以上的，并处违法经营

额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；违

法经营额不足五万元的，并处五

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情

节严重的，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许

可证书 。

加大执法检查频次


